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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物采购需求 
说明： 

一、本表中的品牌规格型号仅起参考作用，投标人可选用其他品牌规格型号替代。 

二、本项目所要执行的政府采购政策： 

1. 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》（财库[2011]181 号），投标人认定为小型、微型企业

且所投产品为小型、微型企业产品的，该产品投标报价给予 6%的扣除。 

2.根据财政部、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（财库[2014]68 号），监狱企

业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享受预留份额、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政策。 

3.按照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 号）的规定，残疾人福利性单

位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享受预留份额、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。残疾人福

利性单位属于小型、微型企业的，不重复享受政策。 
4. 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7]51 号）和财政部、

发展改革委发布的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》（财库[2004]185 号）的规定，台式计算机，便携式计算

机，平板式微型计算机，激光打印机，针式打印机，液晶显示器，制冷压缩机，空调机组，专用制冷、空

调设备，镇流器，空调机，电热水器，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，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，电视设备，视

频设备（监视器、数字硬盘录像机），便器，水嘴等品目为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。本项目采购内容不涉

及以上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。    

5. 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、节能产品。 

项号 货物名称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数量 单位 
参考单价

（元） 

1 电动喷淋车 

一、主要技术参数及性能配置要求 

1.外形尺寸（长×宽×高）(mm):3690×1830×2100（±

20）； 

★2.乘员/座位数:≥2人； 

3.轴距(mm):≥2400； 

4.前轮距(mm):≥1220； 

5.后轮距(mm):≥1210； 

6.轴数:2； 

7.整备质量（kg）：≥900； 

8.额定载质量（kg）：≥2000； 

9 最小离地间隙（空载）mm：≥135； 

10.最高车速（km/h）：≥25； 

11.最高车速制动距离（满载）m：≥4.8； 

12.爬坡能力（%）：≥20； 

13.驻车能力（%）：≥20； 

14.最小转弯半径（m）：≥4.5； 

15.续航里程（km）：≥70； 

1 台 750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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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驱动电机额定功率 KW:≥4.5； 

17.水箱容积 L:≥1000； 

18.轮胎规格:145/70R12； 

19.轮胎数量:4； 

20.铅酸蓄电池模块(V/AH)):48/210； 

21.照明电压(V):12； 

22.转向方式:方向盘式。 

二、喷淋车设备发动机 

1.型号：四冲程汽油发动机； 

2.功率：13马力及以上； 

3.燃油：92﹟及以上； 

4.起动方式：电启动或反冲手拉启动。 

三、高压水泵 

1.压力(Mpa)：1.5； 

2.最大压力(Mpa)：16.5； 

3.流量 LPM(升/分钟）：9.9； 

4.最大输出功率：5.5kw/3600rpm。 

四、性能要求 

1. 要求纯电池驱动，无尾气排放，节能环保，行驶噪音

小，制作要求精巧美观，可进行道路喷洒降尘、绿化带喷

淋施药以及小广告高压冲洗等工作； 

2.每台车随车配有隔膜泵、汽油发动机和高压水泵各 1

台，另配有园林斧（1 把）、高压水枪（1 把）、外接水带

（1 卷）、园林剪刀（1 把）等常用工具； 

3.底盘结构采用微型汽车底盘技术，前后双回路液压鼓式

制动。齿轮齿条式方向机，自动间隙补偿功能，整车操作

要求稳定可靠。 

2 角磨机 

1.输入功率：710 瓦； 

2.主轴直径：M10； 

3.磨/切直径:100 毫米； 

4.最大砂轮直径：100mm； 

5.空载转速：12000 转/分钟； 

6.重量：约 1.5 千克。 

参考品牌：大有、博士、牧田、日立或同等及以上档次。 

6 台 26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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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角磨机砂轮

片 

1.材质：不锈钢； 

2.盘片外径：105mm； 

3.厚度：≥1.2mm； 

4.盘片内孔：16mm。 

参考品牌：大有、博士、牧田、日立或同等及以上档次。 

60  片 10.00 

商务要求 

售后服务要求 

一、免费保修期：按国家有关产品“三包”规定执行“三包”，免费保修期不得少于 2

年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）。 

二、售后技术服务要求： 

1.如设备出现问题或采购人有服务需求的，中标供应商应在 1 小时内响应；需要现场

维修的，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到达仪器现场；一般问题应在 1 小时内解决，重大问题或

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 3 天内解决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，否则中标供应商应赔

偿采购人的相应损失。 

2.免费送货上门、免费安装调试、免费技术培训；免费保修期内免费上门维修、免费

更换零配。 

三、根据以上售后服务要求，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售后服务承诺书【包含交

货期、免费保修期、技术培训方案、出现故障解决方案；本地售后服务保障（如有）；

免费保修期外维修方案（含零配件供应方案）（如有）；其他增值售后服务或其它实质

性优惠措施（如有）】，否则，投标无效。 

交付使用期及地点 
1.交付使用期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交付使用。 

2.交货地点：广西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。 

核心产品 本项目第 1 项号产品“电动喷淋车”为核心产品。 

付款方式 

货物验收合格并正常使用 15 个日历天内无质量问题后，采购人于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

性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70%【若期间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或无法使用的，中标供应商须相应

更换全新货物并保证设备正常使用 30 个日历天无质量问题，采购人付款时间则相应顺

延；否则，采购人有权要求退货，并不予支付相应货款）】，合同金额 30%作为质保金，

于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满 3 个月无质量问题后，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（无息）。 

其他要求 

1.中标供应商必须提供原装正品、全新、符合有关质量标准的产品。设备经中标供应

商安装调试完毕、性能测试合格后，采购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、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

承诺及合同相关条款进行验收（设备调试、测试过程中所使用的消耗品由中标供应商

提供）。设备验收不满足本文件规定的验收标准的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全部退货，

并追究中标供应商法律责任。 

2.本项目政府采购预算金额为人民币柒万柒仟壹佰陆拾元整（￥77160.00），投标报

价超出采购预算金额的将被视为无效投标。 

3.本项目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（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

的产品）参与投标，如有此类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投标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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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以上标注“★”项的属于实质性要求，若有任意一项负偏离作无效投标处理。 


